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比亚迪奖学金（研究生）

评定办法

第一条 为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、潜心科研、勇于创新、

积极进取，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在我校设立“西北农林科技

大学比亚迪奖学金”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“比亚迪奖学金”资助对象为我校品学兼优、

综合素质突出的全日制非在职二、三年级硕士研究生及在读

博士研究生。资助名额共 28 名，其中博士研究生 4 名，硕

士研究生 24 名，资助标准为每人 2 万元。

第三条 申请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我校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、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、机械

与电子工程学院、资源环境学院、生命科学学院、信息工程

学院、风景园林艺术学院、葡萄酒学院、化学与药学院、水

土保持科学与工程学院等 10 个学院全日制非在职二、三年

级硕士研究生及在读博士研究生。

（二）评选标准

1.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

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；

2.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积极



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具有敢于担当、不懈奋斗、自强

不息的精神；

3.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具有良好的道

德品质和行为习惯，无违法违纪行为；

4.具有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，尊敬师长，身心健康，热

爱集体，积极参加校园文化活动；

5.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能够激励和带动身边同学敦品

励学，综合素质突出；

6.学业成绩优秀，综合成绩排名须居专业前 30%；

7.在符合上述条件前提下，还应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

一：

（1）以第一作者（或导师第一、本人第二）在本学科

（或本领域）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；

（2）以前两顺位发明人申请国家发明专利；

（3）在国际/国家级重大的学术科研、创新实践等竞赛

性活动中取得二等奖及以上荣誉；

（4）曾在重大科研项目中担任主要完成人。

第四条 比亚迪奖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，坚持公开、公

平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。

第五条 申请人已经获批的奖学金（不含：学业奖学金）

中使用过的科研成果、学科竞赛、创新创业竞赛等奖项，不

得重复使用。



第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由研究生工作部

负责解释。


